关于启东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的通告

为保障人员和交通运输工具正常出入境，确保启东口岸安全、顺畅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境入境边防检查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按照《启东市口岸限定区域管理办法》，现将启东口岸限定区域范围及管理要求通告如下：

一、启东口岸港口限定区域的范围及经纬度坐标（附件所示）。

二、启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依法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管理，会同口岸有关生产经营单位通过物理隔离、电子门禁、电子围栏、标志线等方式，对口岸限定区域实施封闭隔离，设置相应的通道、卡口、岗亭，设立口岸限定区域标识。

三、启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与有关职能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执法协作，确保口岸限定区域内各类案（事）件及时、妥善处置，共同维护对外开放口岸安全畅通。

四、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。

启东市人民政府 启东出入境边防检查站

2026年5月18日       

附件：启东口岸港口码头限定区域平面图
